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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

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交所 浙江医药 60021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伟东 巫梦梦

电话 0575-85211969 0575-85211969

办公地址

浙江绍兴滨海新城马欢路398号科

创园A楼（综合楼）3层

浙江绍兴滨海新城马欢路398号科

创园A楼（综合楼）3层

电子信箱 zmc3@163.com zmc3@163.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10,137,862,530.15 9,793,411,768.06 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7,712,462,487.62 7,289,230,174.34 5.8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5,822,912.81 194,796,558.63 0.53

营业收入 3,392,560,313.38 2,485,221,092.83 3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68,719,046.45 90,162,965.15 41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7,905,611.85 87,274,884.42 436.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2 1.28 增加4.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 0.094 431.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 0.094 431.91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0,89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新昌县昌欣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56 208,192,361 0 质押 22,000,000

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65 151,127,573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27 21,935,500 0 无

仙居县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9 17,244,632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60 15,443,499 0 无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35 13,004,012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未知 1.21 11,692,601 0 无

黄希法 未知 1.18 11,349,706 0 无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未知 0.80 7,727,498 0 无

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员

会－自有资金

未知 0.57 5,487,191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情况；

2、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情况。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9,256.0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36.5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6,871.9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19.86%。

报告期内，受同行业企业不可抗力事件影响，公司主导产品维生素A第一季度市场价格

大幅上涨，维生素E市场价格有一定程度上涨；公司特色原料药盐酸万古霉素在FDA� 2017

年11月解除警告信之后销量较上年同期明显回升，以上是公司上半年业绩大幅增加的主要

原因。 随着2018年4月末市场供应逐步恢复后，维生素A、维生素E市场价格明显下降后趋

稳。

报告期内，医药行业深化改革，药品采购“两票制” 、医疗体制改革、限抗等政策给医药

市场、药企供应格局带来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 由于国内制剂流通环节减少，公司医药工业

销售收入同比增加119.79%，剔除流通环节减少因素可比口径同比增加11.63%。 上半年，公

司增加了制剂销售人员数量，拓展了国内制剂营销网络，制定有效的产品策略，保持优势品

种持续稳定增长，也为潜力品种的后续发力奠定基础。

报告期内，安全环保保障有力，生产经营平稳运行。 上半年，国内监管部门实施严格安

全环保督查，公司下属生产单位积极进行了专项和综合性自查，持续开展安全动态评估和

员工教育培训，启动双重预防机制，努力建设绿色平安制造企业。

报告期内， 研发和技术创新工作多点布局， 同时进行。 抗肿瘤药物抗HER2-ADC、

XCCS605B一期临床研究进展正常。 苹果酸奈诺沙星注射液完成临床数据核查，等待现场

核查。仿制药磷酸西格列汀、注射用利奈唑胺注册申报进展正常。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按

计划推进中，乳酸左氧氟沙星片已通过生产现场审核，等待临床试验核查报告；其他品种也

在加快进行。 出口制剂项目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接受FDA的 PAI检查（Preapproval�

Inspections,批准前现场检查）,� 收到FDA� 完整回复函（CRL）后，公司于2018年7月向

FDA提交了整改回复报告。上半年，公司申请国际、国内发明专利14项，授权国内发明专利5

项。

报告期内，新区生产线升级改造基本完成，产能逐渐释放。昌海产业园维生素A、维生素

D3生产线于2018年4月正式投产， 各项指标达到设计水平， 并于2018年5月通过了

FAMI-QS认证，维生素厂原维生素A油装置关闭。 创新生物取得保健食品生产许可证，叶

黄素咀嚼片和天然维生素E软胶囊保健品4月开始正式生产。 昌海制药主要原料药米诺环

素、替加环素、达托霉素开始商业化出口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组建了新一届经营层班子。 上半年，公司推

进改革，提升企业管理水平，逐步改革研发和管理体系，完善和改进产品销售考核体系，对

生产、后勤部门根据性质加以考核，改变各分子公司考核模式，制定分子公司目标责任制，

促使浙江医药朝着“精干、高效、有力”方向稳定发展。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 业 收

入 比 上

年 增 减

（%）

营 业 成

本 比 上

年 增 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生命营养品

1,414,273,

177.81

627,560,787.57 55.63 37.54 -19.66 增加31.60个百分点

医药制造类

1,085,191,

333.81

246,412,661.75 77.29 119.79 19.80 增加18.95个百分点

医药商业类 877,790,656.46 837,838,860.47 4.55 -7.77 -7.35 减少0.44个百分点

其他 5,441,835.00 6,389,286.19 -17.41 -26.25 25.40 减少48.35个百分点

合计

3,382,697,

003.08

1,718,201,

595.98

49.21 36.33 -9.39 增加25.63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 业 收

入 比 上

年 增 减

（%）

营 业 成

本 比 上

年 增 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合成维生素E

系列

830,972,999.13 425,752,510.47 48.76 31.48 -8.64 增加22.50个百分点

维生素A系列 315,590,239.69 12,976,992.19 95.89 145.12 -81.11 增加49.26个百分点

天然维生素E

系列

70,092,379.53 37,630,541.12 46.31 7.52 -41.78 增加45.46个百分点

斑蝥黄素系列 53,127,228.72 31,412,927.34 40.87 2.35 -13.11 增加10.52个百分点

盐酸万古霉素

系列

171,699,124.85 59,252,807.06 65.49 108.79 99.74 增加1.56个百分点

替考拉宁系列 106,037,606.02 15,154,593.49 85.71 90.37 -5.10 增加14.38个百分点

社会产品配送 877,790,656.46 837,838,860.47 4.55 -7.78 -7.35 减少0.44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 利 率

（%）

营 业 收

入 比 上

年 增 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国内销售 2,238,877,352.72

1,095,695,

170.91

51.06 32.67 -8.43 增加21.96个百分点

国外销售 1,143,819,650.36 622,506,425.07 45.58 44.12 -14.08 增加36.86个百分点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

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李春波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年8月21日

股票代码：

600216

股票简称：浙江医药 编号：临

2018－026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

第八届二次董事会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8年8月1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

到董事11人，实际参加董事11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半年报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半年报摘要同时刊

登于2018年8月23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2、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由于计立、杨志钧、朱荣贵3名激励对象出现离职情形；何益民、陈春峰2名激励对象被

选举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不应作为激励对象，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该5名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数量合计35万股，占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

票比例1.17%， 占公司总股本0.036%。 其中，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33万股， 回购价格为

7.079元/股；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2万股，回购价格为5.233元/股。 回购价款总计2,

440,730.00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同意 11� �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8月23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 《浙江医药关于

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公告》（临2018-027� �号）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8月23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 《浙江医药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临2018-028号）

特此公告。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216

证券简称：浙江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18-027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8月21日召开的第八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

《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5名激励对象出现激励计划中规定的离

职、不应作为激励对象的情形，公司拟对其已获授未解锁的合计35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

购注销。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6年8月19日，公司第七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董事对相关

议案已进行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出具了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了相应法律意见。

2、2016年8月19日，公司第七届六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监事会就本次

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

表了意见。

3、2016年9月12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首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4、2016年9月26日，公司第七届九次董事会、第七届八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已进行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相

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

表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了相应法律意见。

5、2016年10月21日， 公司首次授予的2674万股限制性股票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

成股份登记，公司总股本由93610.8万股变更为96284.8万股。

6、2017年8月28日，公司第七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首次授予的 5�名激励对象出现激励计划中规定的离

职情形，公司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数量50万股。 独立

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了相应法律意见。该

50万股限制性股票于2017年10月30日注销， 公司总股本由96284.8万股变更为96234.8万

股。

7、2017年9月8日，公司第七届十六次董事会、第七届十三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确认本次获

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条件已成就，同意

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了相应法律意见。

8、2017年10月20日，公司第七届十七次董事会和第七届十四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董事

会根据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首次授予的179名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同意办理解锁，解锁比例为40%，可解锁股份1049.6

万股。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了相应法律意见。

9、2017年11月21日，公司预留部分授予的326万股限制性股票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完成股份登记，公司总股本由96234.8万股变更为96560.8万股。

10、2018年8月21日，公司第八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国浩律师（上

海）事务所出具了相应法律意见。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相关内容

1、股份回购原因

根据《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第七章 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方式” ，激励对象因辞职、

公司裁员而离职， 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由公司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计立、杨志钧、朱荣贵 3人出现离职的情形，董事会决定对其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和第十八条条款，激励对象可以包括上市

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或者核心业务人员，以及公司认为应当激励的对

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其他员工，但不应当包括独立董事和监事。 在股权

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情形的，上市公司不得继续授

予其权益，其已获授但尚未行使的权益应当终止行使。 激励对象陈春峰、何益民 2人自2018

年6月15日起担任公司监事，出现不应作为激励对象的情形，因此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

2、股份回购价格

根据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公司按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的，激励对象出现离职等其他情形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

和。

由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实施完毕2016年度和2017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实施完毕2017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因此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7.03元/股扣减2016年度

每股的派息额0.145元/股和2017年度每股的派息额0.08元/股。

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5.24元/股扣减2017

年度每股的派息额0.08元/股。

因此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6.805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即7.079

元/股。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5.16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即5.233元/

股。

3、股份回购数量

由于激励计划授予后，公司均未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

股、配股或增发等事项，无需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进行调整。 本次股份回购

包括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33万股，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2万股，数量合计35万股，

占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比例1.17%，占公司总股本0.036%。

4、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拟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总额为2,440,730.00元，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

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96,525.8万股。 股本结构变动如

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限售流通股 19,008,275 -350,000 18,658,275

无限售流通股 946,599,725 0 946,599,725

合计 965,608,000 -350,000 965,258,000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较少，回购所支付资金较小，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

履行工作职责，全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因5名激励对象出现离职、不应作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

按照《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对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35万股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6.805元/股加上同期银行存

款利息，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5.16元/股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公司本

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程序合

法合规。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回购符合实施回购的前提条件，回购对象、具体回购方案符合股票

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已为本次回购履行了充分且必要的决策程序，相关决策内容

符合股东大会授权，本次回购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依法可以实施。

特此公告。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216

证券简称：浙江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18-028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8月21日召开的第八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由于5名激励对象出现《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离职、不应作为激励对象情

形，公司拟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数量合计35万股。 本次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96,525.8万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第六条和第

十九条条款内容进行修改，具体如下：

《公司章程》原条文 《公司章程》修改后的条文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65,608,000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65,258,000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965,608,000股，公司的股

本结构为：普通股965,608,000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965,258,000股， 公司的

股本结构为：普通股965,258,000股。

除上述第六条和第十九条以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本次《公司章程》条款的

修改已获公司2016年9月12日召开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216

证券简称：浙江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18-029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

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1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二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5

名激励对象出现离职、 不应作为激励对象情形， 公司将按照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35万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7.079元/股，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为5.233元/股，回购总价款为2,440,730.00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该部分股

份注销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96560.8万元变更为96525.8万元。（详见公司2018年8月23日在

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披露的临

2018-027号公告）

本次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

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

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

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继续履行。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 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

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浙江绍兴滨海新城马欢路398号科创园A楼3层

2、申报时间：2018年8月23日至2018年10月6日9:00-17:00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575-85211969

5、传真：0575-85211976

特此公告。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3日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

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信重工 60160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梁慧 苏伟 陈晓童

电话 0379-64088999 0379-64088999

办公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206号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206号

电子信箱 ?citic_hic@citic.com ?citic_hic@citic.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0,196,824,845.89 19,738,465,401.27 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207,563,566.29 7,148,146,507.61 0.8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287,642.64 300,665,967.84 -93.92

营业收入 2,292,426,377.29 2,269,611,030.55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3,441,154.46 21,255,484.39 19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500,325.80 -17,735,067.1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88 0.30 增加0.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146 0.0049 197.96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146 0.0049 197.96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5,87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49 2,624,901,147 0 无 0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2 196,280,565 0 无 0

中信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26 98,140,282 0 质押 98,140,282

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5 97,841,708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未知 1.29 56,122,281 0 无 0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4 45,286,486 0 无 0

许开成 境内自然人 0.96 41,582,651 16,333,665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未知 0.54 23,539,650 0 无 0

张爱农 境内自然人 0.37 15,951,050 0 无 0

李盈莹 境内自然人 0.35 15,325,301 15,325,301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中信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系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中信重工机

械股份有限

公司2012年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

12重工02 122221

2013年1月

25日

2020年1月

25日

126,184,475.81 5.2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3.44 62.69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35 1.97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认真贯彻落实董事会各项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核心制造+综合

服务” 商业模式，突出预算刚性和绩效导向，坚持以传统动能和新动能“双轮驱动” 推进质

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 ，坚持以“四措并举”和“五个并重”推进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快

车道。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92亿元，同比增长1.01%；实现利润总额1.21亿

元，同比增长138.6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44万元，同比增长198.47%。

报告期内，公司传统动能致力于通过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四化” 发展，力

促转型升级，上半年产品订单充足，保证了公司可持续经营，起到了“稳定器” 和“压舱石”

的作用；公司新动能产业布局循序渐进，产业经营扎实有效，市场订货持续增长，成为公司

效益增长的主体。 总体来看，2018年上半年，公司新旧动能实现了同步发展，“5+1” 产业布

局实现了同频共振，共同推动了公司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改革创新持续深入。

2018年年初，公司对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 提出总体要求，重点强调质量提升、

全面预算和创新引领。 公司各产业板块、各职能条线以“放管服” 为主要抓手，认真落实任

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单，在上半年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是推进人事制度改革，激发干

事活力。 通过中层干部、营销总监、子公司财务负责人竞聘上岗，有效调动了各级干部工作

积极性。 二是薪酬改革激发干事动力。 通过销售系统薪酬改革，公司高层、中层绩效考核机

制改革，使薪酬激励更加科学、公平，切实体现“多干多拿，少干少拿” 原则，有效激发了广

大干部员工的干事激情。 三是强化全面预算管理，提高盈利能力。 今年以来，公司推行从财

务会计向管理会计的转型，对全面预算管理进行了优化调整，着力推动业财融合，按完成预

算进行每月排序、施压，着力强化全面预算的刚性，提升盈利能力，取得了显著效果。 四是实

行“规范管理、强化执行” 全员培训和考核，促使安全生产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公司员工的

安全意识进一步增强。

（二）技术创新激发活力。

2018年上半年，公司针对技术创新工作提出了“一切以为公司开发新产品为核心，一切

以为客户提供好产品为目标”的角色定位，极大的促进、激发了以“五院一中心”（创新研究

院、矿山设计院、成套设计院、铸锻及材料研究院、机器人及智能控制研究院、信息技术管理

中心）为架构的技术创新体系作用的发挥。公司创新研究院承接的水射流特种机器人、海工

打桩机、高速汽轮机等8项创新课题通过论证并立项，其中高效高转速汽轮机研发项目已取

得重大市场突破； 余煤清扫机器人、 水泥厂氮氧化物超低排放技术研究2项课题经评审入

孵。 公司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及矿山重型装备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别通过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

评估；公司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液压重载机械臂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验证” 项目获

科技部批准立项；公司荣获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自主创新领军企业” 。

（三）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强化“一切以市场和客户为中心” 的意识，秉承高质量签单理念和

合作共赢理念，紧紧围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不断深化与大客户的战略合作，积极构建命

运共同体，以营销模式的创新巩固、做大市场规模。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新增生效订货

同比增长30.89%；已下令订单任务累计突破14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0.86%。 总体来看，

公司市场订货形势良好，各产业板块同步发力，订货结构逐步实现多元化，为公司实现全年

生产经营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是深耕细作主机市场，夯实发展基础优势。 公司上下积极践行以矿用磨机、提升机、

回转窑、辊压机、立式搅拌磨、破碎机6大核心产品为代表的核心产品品牌战略，全面挖掘国

内外市场潜力，快速响应客户需求，不断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影响力。 二是加码布局备件与

服务大市场，成立了中信重工备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打造覆盖国内各区域及海外市场的

备件、服务体系，进一步深化公司“核心制造+综合服务” 商业模式；公司获评“2018中国黄

金行业最佳服务商” ，并蝉联设备类最佳服务商首位。 三是大力拓展关键基础件市场，通过

强化技术、营销、生产一体化，发力高端铸锻件和高附加值产品，市场开拓成效显著。 四是公

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发电设备公司、备件技术服务公司、建安公司、设备工具公司、运输公司

等作为公司培育的市场主体、经营主体和利润中心，在外部市场订货方面均实现了大的突

破。

（四）产业布局和产业经营有序推进。

1、重型装备产业板块

矿业市场持续领跑。 公司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签订刚果(金)迪兹瓦铜钴矿项目Φ8.8×

4.8m半自磨机、Φ6.4×11.15m球磨机、PSZ2000-B半固定式旋回破碎站主机设备供货合

同，标志着公司半固定式旋回破碎站首次进入以刚果（金）为代表的非洲矿业市场，实现了

继挺进亚洲、欧洲市场后，在国际市场的又一重大突破。

智能化的产品和服务助力客户打造智能矿山。 公司与河南国联矿业签订5000t/h砂石

骨料生产线旋回破碎机2台， 以及智能控制和物联网系统建设工程合同， 为该生产线装上

“智能大脑” ，助力用户打造业界首个安全、环保、智能、高效的“无人矿山” 。

大客户合作再结硕果。 公司与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签订125MN强力拉伸机项目，这是

双方继西南铝业120MN强力拉伸矫直机项目合作后的又一次联手，再次刷新了公司在该产

品领域创造的国内纪录，同时也将显著提升国家航空工业高端铝材的国产化率。

隧道掘进市场发展态势迅猛。公司控股子公司--中信铁建重工掘进装备公司仅洛阳地

铁1号线就获得了11台盾构机订单，目前已交付了7台，后续地铁2号线订单正在洽谈中。 公

司自主研制的Φ5米硬岩掘进机完成了洛阳市故县水库引水工程1#隧洞TBM的施工， 并顺

利试通水。

国际市场备件及服务订单大幅增长。 2018年上半年，公司将海外机构综合服务、备件服

务和基地建设有效整合， 有力支撑了海外市场的拓展； 签订了澳洲Sino项目、 卡特彼勒

（CAT）铲斗、巴西VALE项目、沙特MA'ADEN项目、南非黑山项目批量备件，以及首钢秘

铁球磨机安装服务合同、MANAGEM� GROUP苏丹磨机安装调试服务合同。 2018年上半

年，公司新增海外备件及服务生效订货2.97亿元，同比增长68.93%。

2、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板块实现营业收入5.17亿元，同比增长13.27%；

实现利润总额1.77亿元，同比增长44.12%，成为公司上半年利润增长的贡献主体。 其中，特

种机器人销量521台，比去年同期增长163.13%。 2018年上半年，公司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中

白工业园设立了控股子公司--中信阿姆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有利于将公司高附加值的

智能装备产品在欧洲和独联体国家推广；中信重工开诚智能公司技术中心获评“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公司参与起草的《特种机器人术语》（GB/T� 36239-2018）

和《特种机器人分类、符号、标志》（GB/T� 36321-2018）两项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截至目前，中信重工已在全国设立了唐山、徐州、东营等8个机器人产业化基地，拥有履

带式机器人、水下机器人、巡检机器人、管道机器人、钻孔探测机器人等五大平台40余种机

器人产品；在唐山建立了国内最先进的特种机器人研发与实验验证中心，重点开展了以大

功率消防机器人、综合管廊机器人、铁路列检机器人、水下机器人、高压水射流机器人等产

品为重点的技术研发工作；消防侦测及灭火机器人陆续列装唐山、洛阳、徐州、北京、宁波等

10余地的消防支队和危化企业，巡检、水下机器人正在全面推向市场。 中信重工已成为中国

最具竞争力的特种机器人产业基地。

3、工程成套产业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强化工程成套项目营销协同，持续推进“主机带动成套、成套支撑主

机” 的工程成套产业发展模式，持续发力活性石灰市场，陆续签订了邯郸崇升二期1000t/d

活性石灰EP项目、马鞍山广慈洛阳双能800t/d活性石灰生产线设备成套项目、国内首条武

安市火焰山1200t/d活性石灰EPC总包项目等， 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活性石灰领域的成套

优势；签订了越南和发榕桔180万吨/年磨矿系统合同，首次成功打入海外矿山成套市场。 以

柬埔寨CMIC项目先进管理经验为标杆，调整工程成套项目管控模式，修订《工程成套项目

内部控制制度》，优化管理流程；强化预决算管理，成立了工程成套项目预决算委员会，实施

精细化、精准化管理；严格成套项目质量、安全、工期、成本、收款五大指标考核，公司工程成

套项目的综合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4、节能环保装备产业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自身技术研发优势和产品特点，紧紧围绕传统产业的绿色化、节能

化、高效化、智能化升级，并通过技术创新，开发出了以低温介质余热发电、盘式过滤机、钢

渣粉磨等为代表的节能环保产业，经济效益、环保效益显著。 2018年上半年，公司与美国

BHS公司签订了两条Φ4.26×56.38m垃圾发酵分解窑设备供货合同，该设备将用于北美最

大的废弃物综合处理公司———美国WM公司新建的垃圾处理厂； 签订了山西中阳钢铁

3*200㎡烧结余热及炼钢、轧钢蒸汽回收综合利用EPC总包合同，项目建成后将大大降低业

主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同时也为业主节能减排作出积极贡献；由公司自主研发的、目前国

内最大的山西漳电同华电厂GPYT135-6圆盘式石膏专用过滤机顺利投产， 总装机功率仅

为同等处理量的真空皮带机的1/6,节能效果显著。

5、关键基础件产业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在本板块内组建技术、营销、生产一体化项目部，成立了加氢项目组、核

电项目组、轧辊项目组、海工电力项目组、电渣项目组、外售铸钢项目组，专业技术人员与营

销项目部无缝对接，重点开拓加氢不锈钢锻件、电渣类锻件等高附加值产品。

依托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组为核心的制造工艺体系，公司与世界上最大的矿山、工

程机械和建筑机械生产商卡特彼勒公司（CAT）签订一批铲斗铸件合同，实现了公司铲斗

铸件在海外市场的批量化订货；成功浇铸出486吨特大型钢锭，成功锻造了我国某海洋工程

项目配套的国内最大规格的海工装备特大型替打环锻件， 成为公司发力高端锻件市场、强

力打造关键基础件产业板块的重要着力点。

6、国防装备产业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了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装备承制单位资格现场审查，且已完成现

场审查发现问题的整改，待审查单位履行完相关程序后推荐注册。 在取得装备承制单位资

格证书之后，公司即取得了军工科研生产所需的全部资格证书（“军工四证” ）。 公司控股

子公司--中信科佳信(北京)电气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2018年与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中

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签订了武器装备配套的新产品合同。 上述“军工四证” 的取得及武器装

备配套新产品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从满足国防建设需要和推动技术革新入手，聚焦做

精做强军工主业产品，做强做优做大国防装备产业板块，努力走出契合公司自身实际的军

民融合之路。

（五）“三去一降一补”扎实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上下认真落实“三去一降一补” 专题会议精神，重点对低效无效设备资

产、积压存货、应收账款等进行了盘点和梳理，对低效无效资产进行评估后采取合适的管理

措施进行处置；对积压存货和应收账款采取修订《暂停或撤销销售合同相关处理程序的管

理规定》、完善考核体系、采取法律手段等管理措施进行处置。 公司通过“三去一降一补”的

扎实开展，有效盘活了低效无效资产，消化了库存积压，削减了财务杠杆，促进了现金流良

性运转，实现了降本增效和提质增效。 公司荣获河南省“创新管理提质增效先进单位” 。

（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以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契机，围绕“改革、

创新” 主题，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引领公司全体党员大力弘扬焦裕禄精

神、践行工匠精神。 坚持精准导向，扎实做好柳树村对口扶贫工作，巩固脱贫成果，确保柳树

村如期脱贫，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公司获评“洛阳市第一书记选派工作先进单位” 。 召开公

司第二次党代会，明确了未来五年公司党的建设和创新发展的总方向、总任务、总目标，为

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先进装备制造企业和具有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打下了坚实的

组织基础。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

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财政部分别对《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

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会计准则进行了修订，并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

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 自2018� 年1�

月1�日起施行上述会计准则；鼓励或允许境内企业提前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执行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议案》。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

行新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对财务报表的期初数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调整前金额 调整后金额

未分配利润 2,885,786.77 -17,925,750.08

其他综合收益 -51,344,958.87 -30,533,422.02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

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号），要求自2017年5月28日起在所

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7年12月25日，财政部修订并发布了《财政部

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进行了修订，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

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于2018年3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关于财政部有关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自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

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表无影响，且不涉及以

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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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8年8月12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2018年8月22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俞章法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名，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7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中信重工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登载于2018年8月23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 《中信重工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登载于2018年8月23日的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中信重工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登载于2018年8月

23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报备文件

《中信重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

601608

证券简称：中信重工编号：临

2018-032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8年8月12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于2018年8月22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宝扬先生召集和主持，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根据《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

通知》等有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

核，出具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18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三、报备文件

《中信重工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8月23日

公司代码：

601608

公司简称：中信重工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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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0216

公司简称：浙江医药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